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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民营经济，再接再

励、大有可为 
  
《关于强化金融支持举措 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壮
大的通知》点评 
  
伴随着《通知》的推进和落实，金融服务民营经济的效率有望进一步提高。 

 2023 年 7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发
布，为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加大对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力度做出了顶
层部署；9 月，民营经济发展局被批准设立，作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的专门工作机构，加强相关领域政策统筹协调，推动各项举措早落地、
见实效；顶层设计之外，各相关部门、各地区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
支持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强化民营经济发展保障，着力推
动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11 月 27 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强化金融支持举措 助
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通知》（后文简称为《通知》），推出了一系列

新的金融支持民营经济的政策举措。 

 此次《通知》主要有三大方面内容，从畅通“股债贷”三种融资渠道、利用
国际国内两类资源、形成正向引导和激励相容的长效机制等方面，给出

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政策支持和制度安排。 

 总的来看，此次《通知》充分总结并延续了前期金融服务实体中的成功
经验、有效针对了金融服务民营经济中仍存在的痛点、也为构建和完善
长效机制指明了方向。相信在顶层设计的推动下、在各部门各地区的政
策配合下，伴随着《通知》的推进和落实，金融服务民营经济的效率有
望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有望进一步增强，助力民营经
济的活力提升和高质量发展的不断推进。 

 风险提示：国内外实体经济出现超预期变化；国内政策超预期收紧；国

际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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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11 月 27 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强化金融支持举措 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通知》

（后文简称为《通知》），推出了一系列新的金融支持民营经济的政策举措。 

 

点评： 

一、政策背景：服务民营经济，建设金融强国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针对近期宏观经济形势和民营经济发展局面，

决策层做出了一系列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优化民营经济环境的政策部署。 

2023 年 7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发布，为优化民营经济发展

环境、加大对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力度做出了顶层部署；9 月，民营经济发展局被批准设立，作为促

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专门工作机构，加强相关领域政策统筹协调，推动各项举措早落地、见实效；

顶层设计之外，各相关部门、各地区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强化民营经济发展保障，着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是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提升民营企业活力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同时，服

务民营经济也是金融行业提升服务实体能力、创新服务模式、完善长效机制的重要抓手，是建设中

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实现金融强国目标的重要载体。在此背景下，11 月 27

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强化金融支持举措 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通知》（后文

简称为《通知》），推出了一系列新的金融支持民营经济的政策举措。 

二、政策内容：畅通融资渠道、用好跨境资源、完善长效机制 

此次《通知》主要有三大方面内容，从畅通“股债贷”三种融资渠道、利用国际国内两类资源、形成

正向引导和激励相容的长效机制等方面，给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政策支持和制度安排。 

第一，畅通融资渠道。信贷融资方面，《通知》明确了逐步提升民营企业贷款占比的量化目标，并

给出了加大首贷、信用贷支持力度，积极开展产业链供应链金融服务等具体政策抓手；债券融资方

面，《通知》同样明确了扩大民营企业债券融资规模的量化目标，并制定了强化民营企业债券支持

工具、鼓励机构投资者加大民企债券投资力度、发展高收益债券市场等具体措施；股权融资方面，

则做出了支持民营企业上市和再融资，推动区域性股权市场，积极发挥股权投资基金作用等政策安

排。 

第二，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一方面支持跨境资源“引进来”，完善跨境投资和资本项目便利化政

策，扩大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跨境融资和外资企业境内再投资相关试点；另一方面助力民

营经济“走出去”，支持民营企业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资金池试点，鼓励金融机构开展跨境人民币首

贷户拓展行动，为优质民营企业提供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服务。 

第三，建立合理的长效机制。一方面，从正向引导的角度，加大对金融机构的政策激励和扶持力度，

例如加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强化财政奖励和保险保障、拓宽银行金融机构资金来源等；另一方面，

从激励相容的角度，重视“投后管理”，通过完善融资配套措施，切实增强民营经济活力、提升民营

经济的金融承载能力。最终建立和完善让金融机构“敢贷愿贷”，也“能贷会贷”的长效机制，形成金

融和实体之间良性的正向循环。 

三、政策亮点：有效针对痛点、完善机制建设、强化“投后管理” 

第一，针对痛点，细化政策。金融支持民营经济的痛点在于民营企业信用资质较弱、缺乏抵押物、

在债券市场上认可度偏低等。此次《通知》在多渠道支持民营经济融资的政策制定上，不仅仅在总

量层面提出了提升占比和规模的量化目标，还针对痛点做出了细致的政策安排。 

在信贷融资方面，针对民企缺乏抵押物而着重加大信用贷支持力度；针对部分民企单体信用资质较

弱，提出大力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金融，通过将个体民营企业嵌入整体产业供应链，为上下游企业增

强信用和融通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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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债券融资方面，针对民营企业债券认可度较低的痛点，《通知》强调充分发挥债券融资支持工具

的增信作用；同时，鼓励和引导机构投资者,加大对民营企业债券的配置；在制度建设方面，针对民

企天然存在的生命周期短、业务风险偏大等特征，《通知》也指明了发展高收益债券市场的方向，

通过法制化建设和市场化定价，以完善的处置机制和合理的风险回报，解决债券市场上的民营经济

融资难问题。 

第二，重视机制建设、强化正向激励。金融服务民营经济已经提出多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

总结前期经验的基础上，《通知》进一步推进对于金融机构的正向激励机制，解决金融机构的“敢贷

愿贷”问题。 

一方面，继续推进和深化此前颇有成效的结构性货币政策，通过继续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额

度，延长和优化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促进相关领域的融资规模持续增长、融资成本持续下降；

另一方面，积极拓宽银行金融机构资金来源，帮助金融机构稳定负债端、夯实资本实力，进而提升

服务实体的能力。 

 

图表 1. 普惠小微贷款增速持续高于整体贷款增速  图表 2. 支农支小在再贷款余额持续增加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第三，重视配套政策，强化投后管理。融资支持不是目的，而是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手段，融

资是金融和实体链接的开始，而不是结束。此次《通知》强调优化融资配套，比如完善信用激励约

束机制，健全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加大税收政策支持力度等。在对民营经济融资支持之后，通过

积极的“投后管理”切实提高民营经济的活力、增强民营经济的金融承载力，形成“金融活、实体活；

实体稳，金融稳”的良性循环。 

四、小结 

2023 年以来，在信贷和社融持续同比多增的情况下，出现了“强信贷、弱通胀”、“高 M2、低 M1”的

现象，这显示在完成货币政策向信用派生的有效传导之后，实体部门使用资金的效率仍有待提高。

一方面，这主要来源于微观主体的信心不足、边际使用资金的倾向不高，需要一揽子政策进一步提

振微观主体的信心，打通资金使用的最后环节；另一方面，这种现象也一定程度来源于金融供需的

错位，金融资源在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企业中的分配存在优化空间，而这也是加大金融对民营经

济支持的应有之义和可为空间。 

总的来看，此次《通知》充分总结并延续了前期金融服务实体中的成功经验、有效针对了金融服务

民营经济中仍存在的痛点、也为构建和完善长效机制指明了方向。相信在顶层设计的推动下、在各

部门各地区的政策配合下，伴随着《通知》的推进和落实，金融服务民营经济的效率有望进一步提

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有望进一步增强，助力民营经济的活力提升和高质量发展的不断推进。 

风险提示：国内外实体经济出现超预期变化；国内政策超预期收紧；国际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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